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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瑞世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为康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跃

科技”、“上市公司” 或“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评估机构，现根据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关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前发生业绩“变脸”或本次重组存在拟置

出资产情形的相关问题与解答》文件的要求，会同康跃科技、独立财务顾问和其

他相关中介机构，对康跃科技拟进行重大资产重组所涉及的相关事项进行了核

查，现将落实情况说明如下：  

一、拟置出资产的评估作价情况、相关评估方法、评估假设、评估参数预

测是否合理，是否符合资产实际经营情况，是否履行必要的决策程序等 

康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拟通过支付现金方式收购湖北长

江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浙江财通资本投资有限公司、王冬香持有的湖北长江星

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52.7535%的股权，不涉及上市公司置出资产情形。 

评估机构核查意见：经核查，评估师认为本次重组不存在置出资产的情况。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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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瑞世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康跃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前业绩变脸或存在拟置出资产情形之专项核查意见》之签章

页） 

 

 

 

 

 

 

 

 

 

 

中瑞世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 

2020 年 9 月 10 日 

 


